龙华区部分不可移动文物修缮维护服务项目需求书
项目目标

为保护辖区内残损较为严重的文物建筑，延缓其衰败速度，消除安全隐患，切实加强我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现需对陈烟桥故居、木头湖罗氏宗祠、大水田凌氏宗祠、老一村15号左碉楼、上围村房田碉楼共5处需修缮维护的不可移动文物，开展除草养护、病害治理、墙体修复、屋面检瓦等保养维护工作。
二、服务时间

2025年11月-2026年1月（暂定）
三、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内容

针对陈烟桥故居、木头湖罗氏宗祠、大水田凌氏宗祠、老一村15号左碉楼、上围村房田碉楼5处情况较差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保养维护，包括楼梯、桁条、桷板等木构件的更换、立面抹灰层的修复、白蚁防治、垃圾清运等工作。

（二）具体要求

结合每处文物建筑实际进行白蚁防治、采用原材料、原工艺进行木构件更换、楼梯更换、屋面系统修缮加固，修复炮楼顶部坍塌屋面并更换破碎瓦件、桁条、桷板，铲除墙面空鼓、发黑抹灰，并修补墙面重新抹灰等工作。

报价限额40万元，项目报价表需与下表保持一致：

	序号
	项目费用名称及计费标准
	说明

	
	费用名称
	数量
	单位
	

	一
	陈烟桥故居
	
	
	

	1
	白蚁防治
	200
	m²
	1.针对建筑单体进行白蚁消杀

	2
	桁条更换
	12
	根
	1.更换糟朽桁条12根，直径140，长度4m
2.糟朽构件弃置运距：自卸汽车运输暂按35km

	3
	木楼梯更换
	1
	项
	1.拆除已糟朽的原有木楼梯，严格按原形制、原材料重新制作并安装，以恢复其使用功能与历史形态

	4
	揭顶修缮
	37
	m²
	1.揭顶维修，屋面破碎瓦件更换率70%；
2.工程量按屋面实际面积计取；
3.含脚手架搭设等措施费用。

	5
	屋面检瓦
	125
	m²
	1.检修屋面瓦件，更换20%破碎瓦件
2.糟朽构件弃置运距：自卸汽车运输暂按35km

	6
	新做抹灰
	45
	m²
	1.铲除墙面空鼓、发黑抹灰，并修补墙面重新抹灰
2.搭设施工脚手架
3.弃置运距：自卸汽车运输暂按35km

	二
	木头湖罗氏宗祠
	
	
	

	1
	清理屋面
	1
	项
	1.除草养护，清理屋面杂草及植被，约80㎡
2.弃置运距：自卸汽车运输暂按35km
3.搭设施工脚手架

	2
	屋面检修
	30
	㎡
	1.检修屋面瓦件，更换20%破碎瓦件
2.糟朽构件弃置运距：自卸汽车运输暂按35km

	3
	更换桁条
	2
	根
	1.更换糟朽桁条2根，直径160，长度4m
2.糟朽构件弃置运距：自卸汽车运输暂按35km

	4
	消防器材配备
	1
	套
	1.配备一组消防灭火器；
2.配备消防灭火器箱子。

	三
	大水田凌氏宗祠
	
	
	

	1
	更换木抱框
	1
	根
	1.更换抱框残损部位（直径280mm长度约3m）
2.在施工过程中对上部横风窗等木构件搭设临时支撑

	2
	护脚石修复
	1
	项
	1.拆开正立面开裂护脚石并扶正后采用灌浆修复

	3
	清理青苔
	10
	㎡
	1.清理天井两侧山墙的青苔，采用原材料，原工艺新作抹灰
2.搭设施工脚手架
3.弃置运距：自卸汽车运输暂按35km

	4
	白蚁消杀
	80
	㎡
	1.针对建筑单体进行白蚁消杀

	四
	老一村15号左碉楼
	
	
	

	1
	杂草清理
	10
	㎡
	1.清理炮楼顶部杂草及杂物
2.自卸汽车外运35km

	2
	抹灰修补
	10
	㎡
	采用原材料、原工艺修补炮楼顶部女儿墙脱落抹灰

	3
	树脂瓦屋面
	30
	㎡
	采用树脂瓦做双坡屋面进行遮蔽式保护，并用轻钢龙骨支撑

	4
	楼楞安装
	12
	根
	恢复部分楼楞，提高建筑整体性。

	5
	墙体加固
	50
	m
	采用钢板对墙体进行加固

	6
	新制铁门
	1
	扇
	新做铁门，进行封闭维护

	五
	上围村房田碉楼
	
	
	

	1
	炮楼顶部屋面修缮
	20
	㎡
	1.采用原材料、原工艺修复炮楼顶部坍塌屋面并更换破碎瓦件、桁条、桷板，面积约为20㎡，瓦件更换率约为20%

	2
	清理杂草
	30
	㎡
	1.清理拖屋屋面杂草
2.自卸汽车外运35km

	3
	拖屋屋面检瓦
	30
	㎡
	1.对拖屋屋面瓦件进行检瓦，并更换破碎瓦件，瓦件更换率为20%

	投标价格（万元）：                    （注意：以万元为单位，并最多保留两位小数）


供应商的资质要求

（一）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事业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扫描件）；
（二）参与本项目投标近三年内（供应商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三）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选定供应商方法

综合评分法
评分要求

（一）评分规则
采取综合评分标准，平均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人。
（二）评分权重
	评分内容
	商务部分
	技术部分
	报价

	分值
	20分
	40分
	40分


（三）评分标准
	报价

（40分）
	评分

因素
	评分准则

	
	价格
	以本次报价或投标人所报的有效报价中的最低价作为基准报价。投标人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人报价）*40分。

	商务部分

（20分）
	评分

因素
	评分准则

	
	同类项目经验（10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每提供一项文物修缮维护类项目业绩得5分，最高得10分。

（二）评审依据：

1.每项业绩按以下要求提供完整准确的证明文件，一个合同计算一个业绩，一年一签的续签合同只计算一个业绩：

合同关键页（关键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合同的项目名称、服务内容、合同服务的起止时间、合同双方的盖章、签订日期等）；

2.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或提供的证明材料不清晰导致临时采购小组无法辨认的，不得分。

	
	拟安排项目团队成员

（10分）
	评审内容

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成员情况：

1.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得2分，最高得4分（注：提供重复学历的其他人员不累计分值。）；

2.具有相关修缮维护工作经验的，每提供一人得3分，最高得6分。（同一人可重复得分）

（二）评审依据：

1.提供学位或学历证书，原件备查。

2.工作经验需提供合同关键页或其他可以证明的材料；合同关键（关键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合同的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团队成员名字、服务内容、合同双方盖章页），以及满足评分要求的服务内容。

	技术部分（40分）
	实施

方案

（20分）
	（一）评审内容：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实施方案，考察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实施方案中包括但不限于施工设计方案、人员管理方案、施工应急预案、施工计划。

（二）评审依据：
满足以上任意一项要求得3分，最高得12分，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设定优、良、中、差四个评分标准：
1.优：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全面、具体、针对性强、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得8分；

2.良：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较全面、较具体、针对性较强、较科学合理、可操作性较强得5分；

3.中：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较基本全面、一般具体、针对性一般、一般科学合理、可操作性一般得3分；

4.差：其它情况不得分。

	
	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

（20分）
	（一）评审内容：
根据对项目的理解及自身管理经验，针对本项目提出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具备详细的完成时间保障措施及承诺；

2.详细阐述项目人员管理制度与措施；

3.详细阐述项目质量管理制度与措施。

二、评分标准：
满足以上任意一项要求得4分，最高得12分，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设定优、良、中、差四个评分标准：
1.优：以上项目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三点内容全面具体、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加8分；

2.良：以上项目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的三点内容较全面、针对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强，加6分；

3.中：以上项目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三点内容完整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均一般，加4分；

4.差：其它情况不得分。


（四）供应商提供资料清单（均需每页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事业法人证书、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报价表（需按格式提供）；
4.评分规则所需资料（同类业绩证明、方案等）；

5.诚信承诺书（详见附件1）；
6.填写《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加盖公章，详见附件2）并提供表中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的近三个月社保缴纳情况，若本月社保未能提供，则提供前三个月的社保情况，如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3个月的，可提供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五）其他注意事项

1.供应商需深圳政府采购自行采购系统完成供应商注册（网址：https://zxcg.szggzy.com/home/index.html），请于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注册，否则如中标/成交，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发布。

2.供应商需以邮寄方式提供7份密封纸质版投标资料至本单位，并在封面备注“龙华区部分不可移动文物修缮维护服务”项目+公司全称+日期+联系人+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行政服务办公区
收件人：吴先生
联系方式:0755-23338140

附件1
诚信承诺书
致：深圳市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3.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六项条件。
4.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6.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7.我单位保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与其他投标供应商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情形。
8.我单位清楚，如存在违反投标承诺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依法被列入失信信息。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